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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工 贸 职 业 技 术 学 院

粤工贸院教〔2025〕33 号

关于做好 2024-2025 学年第二学期课程考核和

成绩录入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机构、校外教学点：

为维护良好教学秩序，保障期末课程考核工作的顺利进行，

根据学校《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管理办法》、《考试管理工作实

施细则》等文件规定，请各教学机构认真做好本学期期末考核工

作部署和督查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期末课程考核的管理和监督

（一）严格按照拟卷安排进行，严把命题质量关

各教学机构应严格按照《关于做好 2024-2025 学年第二学期

课程考核拟卷安排及试题命制工作的通知》中上报备案的课程考

核拟卷安排进行考试的组织与安排，组织命题教师认真学习其中

关于试题命制的基本原则和要求，突出对学生应用能力、综合能

力考核。命题完成后，应严格做好试题的审批、印制和安全保密

工作，严把质量关。全校考试课程试题审批工作最迟于第 15 周

周五（6 月 6 日）前完成。

（二）严格做好学生考试资格管理，加强考试纪律教育

1.各教学机构要提醒任课教师按照学校规定严格审查学生

考试资格，对旷课或缺作业累计达一定数量的学生按程序考前两

周办理取消学生考试（考查）资格的审批手续，并将审批结果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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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提前一周通知任课教师、学生。

2.学生因疾病、意外伤害、出国（境）学习交流、代表学校

参加竞赛等活动、考试安排冲突或其他特殊原因而无法按时参加

课程正常考核的，须考前一周在教务系统完成缓考申请，有不可

抗力延迟等正当理由的须事后一周内补齐手续。逾期未办理的按

缺考处理。

3.各教学机构应加强对考试纪律管理和监考教师的培训、选

派和监管，须教育师生严格遵守《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考场管

理办法》、《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考场监考人员职责》、《广

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考场规则》。提醒学生遵守考场秩序，凭学

生证/校园一卡通参加考试，监考教师应按规定切实履行监考职

责，全程监管考试过程，及时处理考试中出现的问题，如实填写

《考场监考工作记录单》。

4.各教学机构以年级、专业或班级为单位召开严肃考风考

纪、诚信应考主题教育，签署诚信应考承诺书，切实让学生认识

到考试违纪作弊的危害及其严重后果，预防考试违纪作弊行为的

发生。积极联合教学、学工、班主任队伍建立协调工作机制，加

强沟通协同，做好因取消考试资格或违纪作弊学生的制度文件的

宣传、解读工作，畅通和规范学生诉求表达、权益保障渠道，更

多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，耐心细致做好矛盾化解工作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考试组织与安排

每学期第 13 周开始，各单位应按照课程拟卷安排，结合当

前环境，及时完成考试的组织与安排，《学期课程考试工作实施

进程安排及课室资源分配》见附件 1。

1.考查类课程考核评价方式及要求由任课老师负责，以平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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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堂单元测验为主，不得在期末或结课周进行集中测验或变相考

试，各单位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。

2.考试类课程的具体考核评价方式及要求，由各教学机构具

体合理统筹，其中采用实操测试、成果评价、过程性考核等评价

方式的课程，由任课老师负责，在考试周或课程结束后灵活安排；

采用笔试、机试等评价方式的课程，应在考试周内编制考试安排，

集中统一组织，时间安排做到合理、适中，全校集中统考考试安

排不晚于第 20 周周三（7 月 9 日）。

3.班级考试周应严格按照班级教学进程表进行，考试周内必

须要安排有考试或教学活动。

4.三校区期末考试各场次考试时间段安排如下：

场次
白云、荔湾校区 天河校区

考试时间段 考试时间段

上午
第一场 08：40-10：10 08：10-09：40

第二场 10：30-12：00 10：00-11：30

下午

第一场 14：00-15：30 14：00-15：30

第二场 15：50-17：20 15：50-17：20

5.由各教学机构集中统一组织的考试，应第 17 周周二（6

月 17 日）前在教务系统中完成全部考试的编排，编排完成后应

及时联系教务部，经审定后方可进行考试信息的发布，通知监考

教师和学生通过系统自主查询考试安排；校外教学点根据实际利

用各自教务系统或平台或手工方式排考，以线下考试为主，平台

在线考试和线下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考试一旦排定，原则上

不得更改，如确需变更应提前 3 天报教务部备案，以免影响后续

工作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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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各教学机构应做好班级通知，指导和提醒学生熟悉操作系

统、考试系统，及时查询考试方式与安排等。专业所在校外教学

点的考试安排应及时汇总，于第 17 周周二（6 月 17 日）前将汇

总后的期末考试安排表（附件 2）报教务部备案。提交路径：通

过 OA 系统进入“知识社区--文档中心--单位文档--广东工贸职

业技术学院--教务部—考务科--课程期末考试工作--2.课程考

试安排表--XX 学院--XX 年 XX 学期”。

（四）加强期末考试巡考工作

学校成立校级期末考试巡考小组，对全校期末考试工作进行

指导、检查和监督。各教学机构应成立院级期末考试巡考小组，

加强考试工作监管，加大巡考力度和人员配备，强化责任意识，

巡考人员应如实填写《考场巡考记录表》，对组织过程中发现的

问题及时处理，做好检查和整改记录。同时对专业对接校外教学

点考试的组织与实施情况要加强指导与审核，共同做好考试管理

工作。

二、做好试卷批阅、成绩录入和资料归档

（一）加强阅卷、分析和检查工作

1.课程考核结束后，各教学机构应及时组织任课教师完成阅

卷、评分工作。阅卷教师应严格按照课程考核、考试管理的相关

规定，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规范评阅，杜绝错判或漏改等现象发

生。在评阅过程中，如发现异常（如试卷雷同、笔迹前后不一致

等）情况，应及时向开课学院汇报，开课学院应组织调查并做出

处理。

2.本科班课程成绩占比，应以本科班所在学校的相关管理规

定为准，如有变动，需向本科班所在学校提出申请，同意后方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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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。

3.评阅完成后，任课教师应按要求对考试、考查课程成绩进

行客观分析和评价，认真填写《课程考核试卷分析表》，由系统

导出。对成绩分布异常的，应查找原因，对试卷情况进行分析、

思考存在的问题，并提出改进措施。对情况分析应尽可能全面、

客观、深刻，避免简单敷衍。

4.阅卷工作结束后，各教学机构须组织教师复核和学院检查

工作，切实落实主体责任，对复核和检查出的问题及时更正，对

在阅卷中出现错误和检查中敷衍应对，并造成不良影响的有关人

员，按学校相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
5.《试卷批阅与考试资料收集、归档要求》见附件 3。

（二）做好成绩录入和资料归档工作

本学期学校教务管理系统课程成绩录入、提交送审及资料打

印的时间为 2025 年 6 月 3 日 9 时至 2025 年 7 月 16 日 24 时，逾

期系统将自动关闭。各单位应及时组织任课教师完成成绩录入工

作，录错或无故未及时完成录入、提交送审的，将按学校相关规

定处理。

1.校外教学点学生课程成绩均需通过学校教务管理系统录

入，二级学院应指导、督促专业所在教学点及时完成学生成绩录

入和审核。

2.各单位要严格审核、检查课程的考核资料，于学期末或下

学期开学前三周，完成考试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和归档。教务部将

会同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对本学期各单位课程考核及成绩

资料归档情况开展不定期的抽查，对抽查不合格的将提出整改意

见并进行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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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《成绩录入提交、资料打印操作指引及归档要求》见附件

4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1.所有考试过程管理使用的记录表格详见附件 5。

2.未尽事宜，请及时沟通联系。

3.教务部联系人：陈洁华、周艳，020-87241089。

附件：1.学期课程考试工作实施进程安排及课室资源分配

2.期末考试安排表模板

3.试卷批阅及考试资料收集、归档要求

4.成绩录入提交、资料打印操作指引及归档要求

5.考试过程管理程序记录表格

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务部

2025 年 6 月 4 日


